
会计学院第十四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产生办法
一、学生代表的参选条件
（1）学生代表大会代表应为我院全日制在校本科生；
（2）遵守宪法和法律、法规，遵守学校章程和规章制度，遵守公民道德规范；
（3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，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养、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；
（4）坚持和维护民主集中制，有大局观念、集体意识和责任意识，善于团结同学，听取同学诉求，反映同学意见，能正确行使学生的民主权利和监督权利。
二、学生代表的产生办法
（一）学生采取自荐、他人推荐等方式，经班级团支部推荐后上报学院；
（二）各班级召开班级会议，根据学生代表候选人资格审查和考察情况，以民主程序产生参加学院学代会的正式代表并在学院内进行公示；
（三）在学生代表大会代表选拔中，代表名额一般不低于学生会组织会员人数的1%，名额分配应覆盖各个院系、年级及主要学生社团，其中院学生会组织工作人员中的学生代表一般不超过40%，女代表一般不少于25%；少数民族学生较多的学校应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代表。
三、常任代表的产生办法
我院院新一届学生会主席团由不超过3人组成，经学代会差额选举产生。不设主席、副主席，设执行主席，执行主席由主席团成员轮值担任。
学生会主席团候选人由学院团组织推荐，经学院党组织同意，由学校党委学生工作部门和学校团委联合审查后，报学校团委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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